
法規名稱：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3 年 04 月 03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第六十九條用詞，定義如下：

一、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指依本法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三條設立，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業務之機構

（以下簡稱機構）。

二、身心障礙福利團體：指依法設立或登記，其章程明定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業務之財團法人或公

益社團法人（以下簡稱團體）。

三、庇護工場：指依本法第三十五條設立，或接受委託辦理庇護性就業服務之機構、團體或學校。

四、義務採購單位：指依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所定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及

接受政府補助之機構、團體、私立學校。

五、合理價格：指符合下列規定之一之價格：

（一）採購單位訂有底價，且合於底價以內。

（二）採購單位未訂有底價，經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七十四條成立之評審委員會認定其價格

為合理；無評審委員會者，由義務採購單位認定其價格為合理。

第 3 條

義務採購單位訂定前條第五款合理價格時，應考量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以下併稱優採廠商）

營運成本因素。

第 4 條

1   本法第六十九條所定物品，包括食品、手工藝品、清潔用品、園藝產品、輔助器具、家庭用品、

印刷品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物品。

2   本法第六十九條所定服務，包括清潔、餐飲、洗車、洗衣、客服、代工、演藝、交通及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項目。

3   前二項物品之生產或服務之提供，應由優採廠商之身心障礙者，在該優採廠商所屬或指定之場所

為之，並參與生產或服務流程。

4   前項場所生產之物品應達相當數量，提供之服務具持續性，且其品質應符合採購單位要求；優採

廠商不得以進貨轉售方式販賣商品，或轉委託方式提供服務。

第 5 條

1   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所定一定金額，為未達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依政府採購法所定之公告金

額。



2   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所定接受政府補助之機構、團體或私立學校，為補助金額占該次採購金額

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

3   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所定一定比率，為義務採購單位採購前條第一項、第二項所定物品及服務

項目，由優採廠商承包或分包之年度金額累計，占該單位年度採購該物品及服務項目金額之百分

之十。

4   前項所定比率，應每二年檢討之。

5   第三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 6 條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查知優採廠商所增列或更新之物品及服務項目，依本法第六十

九條第二項規定公告於各該主管機關網站，並彙送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必要時，各級主管機關應

函告各義務採購單位。

2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派員查核及輔導優採廠商之生產情形。

3   前項查核，發現有違反第四條第三項或第四項後段情形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移除其

於第二項公告之物品及服務項目，期間為一年；期滿後，經查核符合規定者，重行公告。

第 7 條

1   義務採購單位應就第四條第一項、第二項所定物品及服務，優先向優採廠商採購。

2   前項優先採購之物品或服務屬合理價格，且未達公告金額者，義務採購單位得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不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優採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優採廠商議價。

二、經公告程序，邀請不特定優採廠商及非優採廠商（以下簡稱一般廠商）投標，於招標文件載

明依第八條或第九條規定，優先決標予優採廠商意旨。

三、經公告程序，預先公開一定資格，由優採廠商提出資格文件、資料，經審查後，邀請符合資

格者投標。

第 8 條

義務採購單位依前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辦理優先採購者，其最低標決標方式如下：

一、最低標價相同：

（一）庇護工場優先：

1.優採廠商與一般廠商，其最低標價相同，且其標價符合招標文件最低標之決標原則者，應優

先決標予庇護工場，其次為機構或團體。

2.庇護工場有二家以上者，抽籤決定之；無庇護工場參加投標，而有二家以上機構或團體參加

投標者，亦同。

（二）減價至最低價者優先：

1.一般廠商為最低標，且其標價符合招標文件最低標之決標原則者，優採廠商僅一家時，義務

採購單位應洽該優採廠商減價至最低標之標價後，決標予該優採廠商。

2.優採廠商有二家以上者，義務採購單位應自標價低者起，依序洽各該優採廠商減價一次，由



最先減至最低標之標價者得標；二家以上標價相同者，逕行減價，由減至最低標之標價者得

標；減價後，標價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二、最低標報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一般廠商最低標報價已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其依政府採

購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得為決標對象者，義務採購單位得洽該優採廠商減價，並適用上開政府

採購法之規定。

第 9 條

義務採購單位依第七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辦理優先採購者，其參考最有利標決標方式如下：

一、不訂底價，且已載明固定費用或費率決標者，依該服務費用或費率決標：

（一）優採廠商與一般廠商總評分或序位合計值相同：

1.優採廠商與一般廠商，其總評分或序位合計值相同，且經依法令成立之採購評審小組過半數

決定均符合需要者，應優先與庇護工場議價，其次為機構或團體。

2.庇護工場有二家以上者，擇配分最高之評審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優先議價；配分最高

之評選項目有二項以上者，以該等項目得分合計值較高者，優先議價。得分仍相同者，抽籤

決定之。無庇護工場參加投標，而有二家以上機構或團體參加投標者，亦同。

（二）一般廠商總評分最高或序位合計值最低：

1.一般廠商之廠商總評分最高或序位合計值最低，且經採購評審小組過半數決定符合需要者，

如優採廠商僅一家，且亦經採購評審小組過半數決定符合需要者，義務採購單位應優先與該

優採廠商議價。

2.優採廠商二家以上者，義務採購單位應依總評分名次或序位合計值名次，依序與該優採廠商

議價；二家以上總評分名次或序位合計值名次相同者，擇配分最高之評審項目之得分合計值

較高者，優先議價。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二項以上者，以該等項目得分合計值較高者，優

先議價。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二、不訂底價，且未載明固定費用或費率決標者：採議價方式決標，並應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第七十五條規定辦理，由評審委員會提出建議金額。但投標價合理者，評審委員會得不提出

建議之金額，適用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四條規定予以決標或廢標，並依下列規定議價：

（一）優採廠商與一般廠商總評分或序位合計值相同：

1.優採廠商與一般廠商之廠商，其總評分或序位合計值相同，經採購評審小組過半數決定符合

需要者，應優先與庇護工場議價，其次為機構或團體。

2.庇護工場有二家以上者，擇配分最高之評審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優先議價；配分最高

之評選項目有二項以上者，以該等項目得分合計值較高者，優先議價。得分仍相同者，抽籤

決定之。無庇護工場參加投標，而有二家以上機構或團體參加投標者，亦同。

（二）一般廠商總評分最高或序位合計值最低：

1.一般廠商之廠商總評分最高或序位合計值最低，且經採購評審小組過半數決定符合需要者，

如優採廠商僅一家，且經採購評審小組過半數決定符合需要者，義務採購單位應優先與該優

採廠商議價。



2.優採廠商有二家以上者，義務採購單位應依總評分名次或序位合計值名次，依序與該優採廠

商議價；二家以上總評分名次或序位合計值名次相同者，擇配分最高之評審項目之得分合計

值較高者，優先議價；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有二項以上者，以該等項目得分合計值較高者，

優先議價。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三、訂有底價決標者，準用前款規定辦理；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標價超過底價時，依政

府採購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 10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義務採購單位得將該次決標金額或結算金額計入由優採廠商承包或分包之年

度累計金額：

一、依前二條所定方式辦理優先採購，仍無優採廠商參加投標、議價，或經資格審查無合格之優

採廠商。

二、依前二條所定方式辦理優先採購之決標，仍無法決標予優採廠商。

三、公告金額以上辦理優先採購時，得於招標文件規定投標廠商為一般廠商者，其投標文件得載

明得標後，預計分包予優採廠商之名稱、項目及金額，並於得標後載明於契約中。

四、非因可歸責於義務採購單位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

五、得標之優採廠商，無正當理由未依契約履行。

第 11 條

1   義務採購單位對優採廠商承包或由一般廠商所分包提供之物品及服務，應於契約中訂明經查獲非

由身心障礙者生產、提供，或以進貨轉售、轉委託方式提供，或冒用優採廠商名義參與投標、訂

約或履約者，應終止或解除契約。

2   前項廠商為優採廠商者，並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第 12 條

義務採購單位於採購時，應查驗優採廠商相關證明文件，並向主管機關查證，請其提供必要之協

助。

第 13 條

1   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與五院所屬中央二級機關、

獨立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就該機關、所屬機關（構）與學校前一年度採購第四條第一

項、第二項所定物品及服務項目之總金額及比率，於年度開始六個月內審核後，彙送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

2   接受政府補助之民間機構、團體及私立學校前一年度採購第四條第一項、第二項所定物品及服務

項目之總金額與比率，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彙整審核後，於前項期間內彙送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

3   義務採購單位未達第五條第三項所定比率者，應敘明理由並檢討改進。無正當理由者，依本法第



九十七條及第一百零二條第二款規定辦理；其懲處情形，並彙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 14 條

本辦法除第五條第五項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